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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312115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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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8号楼6层7单元701

执行事务合伙人：国能(北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人民币600,100万元

成立日期：2021年9月29日

经营范围：非证券业务的投资；股权投资；投资管理、咨询、资产管理。（不

得从事下列业务：1、发放贷款；2、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或金融衍生品交易；3、

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4、对除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提供担保。）（“1、未经有

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

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93,860.69

负债总额 8,652.68

净资产 85,208.01

项目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10.79

净利润 16,782.46

注：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3.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未发现国能低碳基金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新源壹号基金

1. 公司名称：北京新源壹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甲1号、3号2幢2层203-116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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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广州金宏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能(北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出资额：人民币300,200万元

成立日期：2021年11月23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下期出资时间为2027年12月31

日；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0,775.76

负债总额 33.06

净资产 10,742.71

项目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532.07

净利润及综合收益总额 354.83

注：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3.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未发现新源壹号基金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东能基金

1. 公司名称：北京东能新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18号楼6层7单元701

执行事务合伙人：国能(北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人民币300,200万元

成立日期：2022年5月26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

https://pro.qcc.com/companyDetail?keyNo=5325f9a539fc28a51fec9d97793242b3


5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9,296.04

负债总额 2.97

净资产 29,293.07

项目 2022年度

营业收入 -

净利润 -106.93

注：2022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3.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未发现东能基金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钦州晶能

1. 标的名称：钦州市晶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钦州市永福西大街5号中地滨江国际8号楼2单元1602房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谢高

成立日期：2020年4月13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相关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太阳能发电设备的

安装；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售电业务；合同能源管理；节能服务；智能电网开

发利用；能源信息咨询和技术服务；电力技术咨询服务；电力设备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东能基金持股50%、晶科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电力”）

持股50%；晶科电力所持股份实际权益由东能基金享有。

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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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0.26 0.03

注：2022年度及2023三季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3.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未发现河池盛步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河池晶鸿

1. 标的名称：河池市晶鸿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庆远镇城中西路1号（自编101）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谢高

成立日期：2021年3月15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电池制造（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东能基金持股50%、晶科电力持股50%，晶科电力所持股份实际权益

由东能基金享有。

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3,712.04 17,699.16

负债总额 1,487.30 5,174.35

净资产 12,224.74 12,524.81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9月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0.26 0.07

注：2022年度及2023三季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3.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未发现河池晶鸿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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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唐县新旭晟

1. 标的名称：唐县新旭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河北省保定市唐县光明东路

注册资本：人民币8,698万元

法定代表人：穆雪非

成立日期：2020年4月15日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开发、推广服务，光伏发电，光伏发电设备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新源壹号基金持股100%

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38,504.26 42,801.86

负债总额 33,708.62 32,575.10

净资产 4,795.64 10,226.76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9月

营业收入 349.68 1,761.50

净利润 112.55 1,431.11

注：2022年度及2023三季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3.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未发现唐县新旭晟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五）汤阴晶鸿

1. 标的名称：汤阴县晶鸿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汤阴县古贤镇政府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予ᐁက

https://pro.qcc.com/beneficaryDetail?personId=pr0782463f49d0d0a3f5473c2cc0b0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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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安装（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

后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新源壹号基金持股100%

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8,445.00 0一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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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32,774.40 43,748.74

负债总额 22,297.56 32,007.72

净资产 10,476.83 11,741.02

项目 2022年度 2023年1-9月

营业收入 - 1,264.19

净利润 -23.10 1,264.19

注：2022年度及2023三季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3.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未发现赤城新能源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七）合肥森永

1. 标的名称：合肥森永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天湖路2号2号楼4层402

注册资本：人民币9,487.8万元

法定代表人：舒杰

成立日期：2020年4月29日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风

能发电工程施工；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太阳能电池

（光伏电池）制造；风力发电技术服务；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

研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国能低碳基金持股99%、阳光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阳光新能源”）持股1%，阳光新能源所持股份实际权益由国能低碳基金享有。

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12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支付条款

1．收购钦州晶能、河池盛步及河池晶鸿100%股权

第一期付款：以下事项全部达成后，上海投资公司于10个工作日内向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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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修改公司章程且已取得新营业执照交予上海投资公司、完成税务变更；

（2）新源壹号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目标股权已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

就上述各项股权转让价款，新源壹号基金应向受让方开具并交付正规、合

法、等额、有效的收款凭证。

3．收购赤城新能源100%股权

第一笔付款：以下事项达成后20个工作日内，上海投资公司向国能低碳基

金收款专用账户支付50%股权转让款：

（1）上海投资公司的并购方案获得上级公司审批通过；

（2）资产评估报告备案完成。

第二笔付款：国能低碳基金完成以下事项后20个工作日内，上海投资公司

向国能低碳基金指定的收款账户支付50%股权转让款：

（1）目标公司已根据转让协议相应修改公司章程且已取得新营业执照交予

上海投资公司，完成税务变更；

（2）目标股权已完成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就上述各项股权转让价款，国能低碳基金应向受让方开具并交付正规、合

法、等额、有效的收款凭证。

4．收购合肥森永100%股权

第一笔付款：以下事项共同达成后，上海投资公司于20个工作日内向合肥

森永转让协议约定的国能低碳基金收款专用账户支付50%股权转让款：

（1）上海投资公司的并购方案获得上级公司批复通过；

（2）资产评估报告备案完成。

第二笔付款：国能低碳基金完成以下全部事项后20个工作日内，上海投资

公司向合肥森永转让协议约定的国能低碳基金收款专用账户支付50%股权转让款：

（1）合肥森永已根据转让协议相应修改公司章程且已取得新营业执照交予

上海投资公司，完成税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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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能低碳基金持有的合肥森永99%股权已完成向上海投资公司转让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国能低碳基金已指令阳光新能源将其持有的合肥森永1%股权以0元的

交易对价交割给上海投资公司，并已完成对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就上述各项股权转让价款，国能低碳基金应向受让方开具并交付正规、合

法、等额、有效的收款凭证。

（二）交割安排

1．收购钦州晶能、河池盛步及河池晶鸿100%股权

“交割工作”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实际控制权移交等工作。

东能基金确认收到东能基金转让协议约定的第一期股转款后5个工作日内，

转让协议双方共同配合目标公司完成50%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工作。

自协议生效之日起，东能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目标股权对应的全部股东权利

（包括根据东能基金转让协议过渡期条款已于东能基金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转

移至上海投资公司享有的股东权利，如有）与义务转由上海投资公司享有或承

担。上海投资公司有权代表东能基金行使其对东能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目标公司

全部股东权利，未经上海投资公司同意，东能基金不得自行行使任何股东权利。

协议生效后，经上海投资公司事先书面确认，东能基金应指令晶科电力向

上海投资公司以零对价转让目标公司剩余50%股权，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上海投资公司认为必要时，可在东能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目标股权转让工商

变更登记完成后，要求东能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目标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向主管

部门办理国有产权登记手续，东能基金应提供协助和配合。

项下目标公全工零记工

担下于东 㛘 登记完Ѐྱ 頀让协议项一具鼀司有权代表东能耀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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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低碳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目标公司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交割工作。

股权交割工作包括但不限夀股权转让的工ⓙꮜ夀

ໄ

司的 ໣ 议的 工作。协仙箜໙碳基金转让协仙项 目股权的务股权包括能໙碳金转让协仙︷䥿能໙碳基金转 仙转 ज司 的股权 ໄ纩 转 ज司。 ज司䓙 国能໙碳基转 项 目股权转的ꮜ完 国能低碳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目ẩ公司 㺩国㺩 绣ꮜ 国能 基金协国能໙碳金转 交Ǘ　的司 뤵 븝退国能໙碳金转协议项 交Ǘ　的 渪 ضج。 交割完 的䥿渪︷ 䥿。븝退转让协仙目公︷ 뤵 的公
䮜 ︷ 的 股转 国能໙碳金目公司 的司 뤵目公司不能໙碳基金股的 司㺩权 股权转让 司的金윭。㐕股绣能໙碳金䓙 股转作뤵 ໙碳基金 公司完股权工ⓙ 目ẩ公司完成次股权让的交割作。公司 股转能໙碳基金 纩能的股权ⓙ 公司 成目 公司股权转 作。股权交割工作包括但不限夀股权转让的工ⓙꮜ夀

ໄ

司的 ໣ 议的 ᐓ 。协仙箜໙碳基金转让协仙项 目股权的务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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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包括根据国能低碳基金转让协议过渡期条款已于国能低碳基金转让协议生

效之日起转移至上海投资公司享有的股东权利）与义务转由上海投资公司享有

或承担。

上海投资公司认为必要时，可在国能低碳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目标股权转让

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要求国能低碳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目标公司按照有关规定，

向主管部门办理国有产权登记手续，国能低碳基金应提供协助和配合。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割完成日（含当日）的期间为过渡期。

各方同意，除转让协议另有约定外，目标公司过渡期内正常生产经营的盈

亏由上海投资公司享有/承担，无须依据过渡期正常经营产生的损益情况调整股

权转让价格。国能低碳基金和目标公司承诺：基准日后的留存收益归上海投资

公司所有，过渡期内目标公司不得向国能低碳基金分配股息红利；如已经分配

的，上海投资公司有权从应付股权转让价款中扣除相应的金额。

（三）违约责任

1．收购钦州晶能、河池盛步及河池晶鸿100%股权

（1）转让方违约责任

东能基金违反其在东能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的保证与承诺的，或该等保证或

承诺不真实或未能完全实现的，视为违约。东能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的目标公司

或上海投资公司因此承担了责任、发生了损失或实际支付了费用的，东能基金

应当全额赔偿。

东能基金有义务配合上海投资公司按照转让协议约定期限完成权利交接和

股权交割的全部工作，因东能基金原因造成的交接和股权交割延期的，东能基

金转让协议项下的目标公司或上海投资公司因此承担了责任、发生了损失或实

际支付了费用的，东能基金应当全额赔偿。

（2）受让方违约责任

上海投资公司违反其在转让协议项下的保证与承诺的，或该等保证或承诺

不真实或未能完全实现的，视为违约。目标公司、东能基金因此承担了责任、

发生了损失或实际支付费用的，上海投资公司应当向东能基金全额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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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上海投资公司违反约定，未按照转让协议内容向东能基金支付股权转

让款的，东能基金因此承担了责任、发生了损失或实际支付了费用的，上海投

资公司应当全额赔偿。

2．收购汤阴晶鸿及唐县新旭晟100%股权

（1）转让方违约责任

新源壹号基金违反其在新源壹号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的保证与承诺的，或该

等保证或承诺不真实或未能完全实现的，视为违约。新源壹号基金转让协议项

下的目标公司或上海投资公司因此承担了责任、发生了损失或实际支付了费用

的，新源壹号基金应当全额赔偿。

新源壹号基金有义务配合上海投资公司按照转让协议约定期限完成股权交

割的全部工作，因新源壹号基金原因造成的股权交割延期的，新源壹号基金转

让协议项下的目标公司或上海投资公司因此承担了责任、发生了损失或实际支

付了费用的，新源壹号基金应当全额赔偿。

（2）受让方违约责任

上海投资公司违反其在转让协议项下的保证与承诺的，或该等保证或承诺

不真实或未能完全实现的，视为违约。新源壹号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的目标公司、

新源壹号基金因此承担了责任、发生了损失或实际支付费用的，上海投资公司

应当向新源壹号基金全额赔偿。

如果上海投资公司违反约定，未按照转让协议内容向新源壹号基金支付股

权转让款的，新源壹号基金因此承担了责任、发生了损失或实际支付了费用的，

上海投资公司应当全额赔偿。

3．收购赤城新能源及合肥森永100%股权

（1）转让方违约责任

国能低碳基金违反其在国能低碳基金转让协议项下的保证与承诺的，或该

等保证或承诺不真实或未能完全实现的，视为违约。目标公司或上海投资公司

因此承担了责任、发生了损失或实际支付了费用的，国能低碳基金应当全额赔

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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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初至 11月 30日，龙源电力与国家能源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已发生

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 108.85亿元，均已履行相关审议程序。

九、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本次龙源电力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3年第12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本次关联交

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系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所需，保荐机构

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2023年第12次会议决议；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

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

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4.七ᄀ源电电力项 议；

5.七ᄀ源电电 的审计报告；

6.七ᄀ源电电 2022年 ༀ��� 季约 资产负债表、ࠀ表；

�三ᄀ联方 2022年年约资产负债表、ࠀ表；

㓖

七ᄀ源电电七联的审计报告；

年第㵠

，交份有限类关项交表、无异议；交份无异议。次龙源电力集团股 异议。源电
。

㤀电
。

㤀电
。

届 议件䇞Ԧ

年。

议件议件年。议件ᔲ䇞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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